
高新区第三小学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报销管理工作，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教育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项经济活动的财务报销

事项。

第三条 财务报销管理坚持“依法依规、预算控制、权

责统一、程序透明、勤俭节约、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各部门负责人应认真执行报销流程，严格控制

经费开支，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和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第二章 财务报销流程

第五条 经办人办理业务时，应取得或填制合法、真实、

有效的原始凭证【原始票据(发票、财政票据)、自制原始单

据（讲课费签收单、借款单、公务接待清单、出差审批单等）、

公函、会议通知、电子结算单等】（以下简称“原始凭证”）。

原始票据基本要求详见第三十二条。经办人对所取得的原始

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六条 经办人分类整理原始凭证后填制有关经费报

销单，并使用相应费用粘贴单按要求粘贴原始凭证。其中，



取得与出差有关的原始凭证须填写《差旅费用报销单》；取

得与会议有关的原始凭证须填写《会议费用报销单》；取得

与培训有关的原始凭证须填写《培训费用报销单》，取得与

公务接待有关的原始凭证须填写《公务接待费用报销单》，

取得其他原始凭证须填写《费用报销单》。

第七条 凡规定事前审批的报销事项，须附经审签的审

批单据、文件。其中，差旅费用须附《出差审批单》；公务

接待费用须附《公务接待审批单》；会议费用须附《会议审

批单》、审批文件；培训费用须附《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

通过政府采购的报销事项须附《区级政府采购项目处理单》；

公务用车临时租赁须附《临时车辆租赁审批单》；其他事前

签署合同的报销事项须附相关合同文本；学校超过 1 万元以

上的特殊事项须附学校会议或学校办公会议会议纪要。

第八条 经办人与报销人为同一人时，经办人须在费用

报销单上报销人处和每张原始凭证上签注姓名；经办人与报

销人非同一人时，经办人须在每张原始凭证上签注姓名，报

销人在费用报销单报销人处签注姓名。签注后将费用报销单

连同所附原始凭证交分管（主任）审签和分管领导审签。分

管（主任）对审签的经济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分管

领导对审签的经济事项承担相应责任。

第九条 经办人将经分管（主任）、分管领导审签后的

费用报销单连同所附原始凭证交财务人员审核，并由财务负

责人审签。财务负责人对审签的费用报销凭证的财务合规

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条 经费报销实行预算前置审批和校长审批制度。

学校年度经费预算须经校委会研究同意并提报财政部门审



批后执行。教育经费在实际支出时，实行“校长一支笔”管

理，即所有报销事项必须由校长审批签字。校长对审批的经

济事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 学校会议、培训、公务接待等地点、食宿安

排实行“三统一”，即由学校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结

算，按照规定需要安排地点、食宿的，由业务处室提供经审

签的《会议审批单》、《公务接待审批单》等并提供规模、层

次、人数等要素，经学校办公室审核后统一安排（包括地点

选定、就餐住宿标准等）。学校办公室对已办结的事项按照

会议、培训、公务接待等有关规定统一办理结算手续，并经

财务人员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报销。

第十二条 财务人员在办理报销业务事项中，要严格按

照现行财务规章制度规定审核把关。确需现金支付的，费用

报销单要在现金领款处由领款人签名。对记载不准确、不完

整的原始单据应予退回或要求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对非经费

审批人签署或超权限范围签署的原始凭证等不予受理；对不

符合其他规定的报销事项，应予以制止和纠正。

第三章 财务报销内容

第十三条 办公费。办公费是指购买不符合固定资产确

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宣传用品等的支出。学

校办公用品等原则上由学校负责统一购置。特殊事项，可由

处室自行购置。硒鼓、碳粉、墨盒、色带以及复印纸等办公

消耗用品实行定点采购。学校选定有对公账户、信誉好、价

格公道的办公消耗用品定点单位。



第十四条 印刷费。印刷费包括文件资料印刷等方面的

支出。印刷费除学校日常工作所需的各类文件、公文、会议

材料等外，实行定点采购。学校负责通过充分考察论证选定

印刷定点单位，定点派印。文件资料等印刷由学校专人负责

审核和派印，按学期结算报销，报销的原始票据应附机打印

刷资料明细清单。特殊事项，可由学校分管人员出具派印单，

委托处室按照规定自行印刷，由处室按次结算报销。

第十五条 咨询费。咨询费是指因业务事项从咨询机构

或个人获得信息服务等支付的费用。咨询费按次报销，2000

元以上的须提供咨询合同；支付给个人的咨询费，须简要说

明咨询事由。

第十六条 邮电费。邮电费是指信函、包裹、货物等的

邮寄费、电话费及网络通讯费等。邮寄业务费、电话费、网

络通讯费等由学校办公室负责，按月报销。特殊事项，可由

具体经办人员按照规定自行办理并结算报销。

第十七条 差旅费。差旅费是指学校教职工临时到淄博

中心城区(张店区、高新区、淄博新区，下同)以外地区公务

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

通费等相关费用。

1．严格实行公务出差审批制度。学校领导负责公务出

差事项审核。学校教职工出差前，必须按规定填写《出差审

批单》并附相关会议、培训、检查等通知，由分管领导（主

任）审签后报学校办公室审核。办公室负责审核出差通知、

时间、人数、天数、事由、是否领取市内交通费和伙食费补

助等事项，并由办公室主任在审核处签注姓名。《出差审批

单》所附相关通知等原始凭证一式两份，一份由财务作报销



审核使用，一份由学校办公室存档备查。分管领导、校长对

审批的出差事项承担相应责任。

2． 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如果是

住在自己亲戚朋友家里或到边远地区出差等，确实无法取得

住宿费发票的，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并重新填制《出差审批

单》，在其他需要补充的事项栏目中列明，并重新进行逐级

签字后，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其他情况原则上不予报销差旅费。

3．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须提前在《出

差审批单》其他需要补充的事项栏目中列明；出差中途发生

回家省亲办事的，需按照第十六条第二款审批规定执行。出

差期间发生的费用按照规定报销，回家省亲办事期间发生的

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回家省亲办事后返程城市间交通费按不

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

价予以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

费按从出差目的地直接返回单位的天数和规定标准予以报

销。

4．除接待单位按照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安排的

一次工作餐外，出差人员就餐应当自行解决。由接待单位或

其他单位协助安排就餐或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要

求在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内安排并向接待单位或其

他单位交纳相应的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应向出差

人员出具接收凭证（不作报销依据）。

5．到淄博中心城区以外参加会议、培训的，会议、培

训期间执行会议费和培训费的相关规定。往返会议、培训地

点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照差



旅费管理办法报销，其中，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

各 1 天计发，当天往返的按 1 天计发。

6. 出差期间工作场所相对固定且食宿费统一负担的，

市内交通费不予报销。往返当天市内交通费仍按照每人每天

不高于 80 元标准（学校可根据情况自定标准）执行。

7．往返驻地和车站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

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

8．出差人员低于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低于规定

标准部分不予补助。出差人员高于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

的，高于规定标准部分不予报销。

9．外出参加培训，培训方收取明显低于市价的餐费时，

伙食费补助标准按照实际收取数额执行。

10．差旅住宿费标准执行目的地城市标准且为上限标

准 ，目的地城市差旅住宿费标准尚未制定的，可暂按其所

在省的省会城市住宿费标准执行。在限额标准之内出差人员

可以自行选择宾馆和房型住宿。

11. 差旅住宿费报销需提供原始发票和住宿酒店结算

系统出具的住宿费明细单，手写或另制结算明细单据无效。

12．出差事项变动重新填制的 《出差审批单》连同原

《出差审批单》一起作为财务报销凭据，缺一不可。

第十八条 因公出国（境）费。因公出国（境）费是

指工作人员参加符合中央或省因公出国（境）管理有关规定，

已纳入年度因公出国（境）预算管理的各类出国（境）经贸

洽谈、友好交流访问、培训、出席国际会议及留学进修等所

发生的公务支出。

1．因公出国（境）费用只报销出国（境）交通费、境



外伙食费、住宿费、公杂费（指用于市内交通、邮电、办公

用品等方面的费用）、个人零用费等项目，与公务活动无关

的费用，不予报销。

2．因公出国（境）人员需换取外汇的，应填制《借款

单》（附件 11），同时提供出国（境）任务批件或确认件、出

国（境）人员审批表、费用预算明细表，校长审签。出国任

务结束后，凭原始凭证办理报销，并附经办银行换汇凭单。

3．工作人员参加出国（境）组团需统一缴纳出国（境）

费用的，应提供出国（境）任务批件或确认件、出国（境）

人员审批表、组团单位付费通知，并填制《借款单》，学校

校长审批后由财务人员到教育结算中心办理汇款。出国任务

结束后，凭组团单位的费用报销通知和有效原始凭证办理报

销。

4．工作人员出国（境）的国内旅费部分，按差旅费报

销规定执行。

因公出国（境）其他事项按照《山东省因公临时出国经

费管理实施办法》（鲁财行〔2014〕1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维修（护）费。维修（护）费是指办公用房、

公用设施以及办公设备、网络系统等维修维护支出。学校办

公室负责办公用房及公用设施的维修（护），须在学校编制

预算时报送当年维修计划，突发维修事件一事一报。维修

（护）项目，由学校办公室组织实施，报销时须附维修材料

等费用清单，并在原始凭证及费用清单上由使用人签字。对

于属于应该进行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学校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政府采购手续，报销时须附维修合同（协议）、工程预决算

和竣工验收报告等。学校办公室负责信息网络的日常维修维



护，按月报销，原始凭证须附使用人签字的维修明细单，注

明维修事项及时间等。学校办公室负责或委托科室负责所属

办公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按月报销，原始凭证须附使用人

签字的明细维修单。

第二十条 租赁费。租赁费是指租用办公场地、宿舍及

其他设施设备等的支出。各处室根据业务需要发生的租赁事

项须经分管领导审签后，送学校办公室审批。学校办公室负

责具体经办租赁事宜。报销租赁费时，学校办公室须提供租

赁合同，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方式和金额结算。

第二十一条 会议费。会议费是指由学校组织召开的各

类会议所开支的必要费用，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

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

第二十二条 培训费。培训费是指纳入学校预算的各

类业务培训支出。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

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以及其他费用。

1．严格实行培训计划审批制度。培训举办处室编制培

训计划并填写《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报分管领导审签、

财务审核后，提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举办处室将经校长办

公会议批准的《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报高新区教育中心审

批备案。未经教育中心批准，不予安排预算和结算培训费用。

培训举学校负责人对审签的《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教育中心负责人对审核的《培训项目审核

备案表》的项目合理性、合规性负责，财务负责人对审核的

《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的预算合规性负责，分（协）管领

导对审签的《培训项目审核备案表》承担相应责任。

2．培训费实行综合定额标准（元/人、天），即：一类



培训 650 元，二类培训 550 元，三类培训 450 元。

3．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讲课费按实际

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 4 学时；每学时讲课费执行税

后标准：副高级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最高不超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最高不超过 1500 元。培训工作确

有需要从异地（含境外）聘请授课老师，路途时间较长的，

经校长书面批准，讲课费可以适当增加，每学时税后标准为：

副高级最高不超过 200 元，正高级最高不超过 400 元，院士、

全国知名专家最高不超过 600 元。其他人员讲课参照上述标

准执行。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讲

课费应纳税款由学校负担并代扣代缴，在培训费用中列支。

培训举办科室负责到税务机关统一开具劳务费或专家讲课

费发票，连同讲课费签收单（附件 12）一并作为报销原始凭

证。

4.培训费实行一会一结算。学校在培训结束后 10 个工

作日内，提供经审签的培训期间发生的住宿费、伙食费、培

训场地费等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持按规定要求

填写并审签的《培训费用报销单》，连同经审签的《培训项

目审核备案表》、培训通知、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劳务费

或专家讲课费发票、讲课费签收单、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

子结算单等原始凭证，到教育结算中心办理结算报销手续。

第二十三条 公务接待费。公务接待费是指开展公务

接待活动所开支的必要费用。

1．严格执行公函制度。学校外出和来访接待实行公函

制。工作人员公务外出确需接待的，由学校审核并向接待单

位发出公函。学校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



接待。

2．严格实行审批制度。公务接待前，接待科室须按照

规定填写《公务接待审批单》，校长审签、校长审核审批。

未经审批，不予结算公务接待费用。接待科室科长（主任）

对审签的公务接待审批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严格

执行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公务活动结束后，办公室应依据公

函、《公务接待审批单》（附件 7）、公务接待费用明细等如实

填写《公务接待清单》（附件 13），报校长审签。办公室对审

签的公务接待清单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校长对审签的《公

务接待清单》承担相应责任。

4．公务活动由办公室负责统筹安排。接待对象需要协

助安排住宿的，办公室应按照规定标准协助安排符合标准的

定点接待场所，其住宿费应当回本单位凭据报销。接待对象

需要协助安排就餐的，办公室应按照规定标准协助安排相适

应的自助餐、简餐或者份饭。确因工作需要，接待科室可以

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一次工作餐，参与公务接待的科室工作人

员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安排工作餐或份饭，标准不超过每人 30

元，并须在《公务接待审批单》中注明。

5．公务接待费管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实

行预算总额和接待标准双控制。

6. 公务接待活动费用实行一次一结算。办公室在公务

接待活动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持按规定要求填写并审签

的《公务接待费用报销单》，连同经审批的《公务接待审批

单》、《公务接待清单》、接待对象公函以及公务接待费用明

细票据等原始凭证，到结算中心办理结算报销手续。

第二十四条 专用材料费。专用材料费是指达不到固



定资产购置标准，或容易发生损耗的专用材料支出，具体包

括购买办公用设备墨粉、硒鼓、专用纸张等所发生的费用。

专用材料报销时须附采购清单。通过政府采购的专用材料报

销时，原始凭证后须附政府采购合同及政府采购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劳务费。劳务费包括临时聘用人员、钟点

工劳务费，审计、资产评估劳务费，培训讲课费，律师费，

评审费等。

1．审计、资产评估劳务费报销按《山东省会计师事务

所服务收费标准》（鲁价费发〔2012〕187 号）等文件规定执

行。具体支付程序按照第二十五条第 4 款执行。

2．培训讲课费报销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3 款的规

定执行。

3．政府采购评审费。政府采购评审费按照关于印发《山

东省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标准》的通知（鲁财采〔2017〕

28 号）规定执行。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支付表见附件 17，

具体支付程序按照第二十五条第 4 款执行。

4. 其他评审费。其他评审费参照关于印发《山东省政

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标准》的通知（鲁财采〔2017〕28 号）

规定执行。其他评审费执行税前标准：副高级及以上每人每

天最高不超过 400 元，副高级以下每人每天最高不超过 200

元。其他人员评审参照执行。项目评审举办科室负责到税务

机关统一开具劳务费发票，连同经评审专家本人签字确认并

经审签的评审劳务费支付表（附件 14）一并作为报销原始凭

证。

第二十六条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包括学校自有公务用车燃油、维修、过路过桥、车辆保



险等方面的支出。

学校要通信公务用车维修保养、车辆保险由办公室统筹

管理。办公室负责按照规定选定车辆维修保养、车辆保险定

点单位，并负责机要通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的结算报销。其

中，车辆维修费报销须提供车辆维修清单；燃油费报销须提

供加油清单；车辆保险费报销须提供车辆保险费用清单；过

路过桥费报销须提供车辆通过清单。

第二十七条 其他交通费用。反映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临时租用公务用车租赁费及发生

的燃油、维修、过路过桥费等。

1．公务用车临时租赁由办公室统筹管理。办公室负责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和程序选用车辆租赁公司，并与其签订车

辆租赁协议（协议一式三份，办公室、财务科、车辆租赁公

司各一份）。各科室根据业务需要提出用车需求，填制《临

时车辆租赁审批单》，经校长审签后，统一办理车辆租赁事

宜。

2．公务用车临时租赁按次结算，按合同约定计费，单

独报销。车辆使用科室持按规定要求填写并审签的费用报销

单，连同《临时车辆租赁审批单》、车辆租赁费发票以及租

车明细清单等原始凭证，到计财审计科办理结算报销手续。

第二十八条 公务机票管理

1．学校教师人员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以

下简称“购票人”），可直接使用公务卡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

网站购买公务机票（GP 标志），也可通过具备公务机票销售

资质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使用公务卡

或银行转账方式购买公务机票（GP 标志）。



2.购票人可以购买市场上公务机票销售渠道外低于政

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购票人报销时，

应当提供购票时点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同时刻同航班

舱位的价格截图等材料，以证明购买价格低于政府采购优惠

票价。因购买此类机票而产生的超出航空公司标准退改签规

则的退票费用、组合产品费用等，均由购票人自行承担，单

位不予报销。

3．购票人报销政府采购机票销售渠道购买的机票退票

手续费时，应以各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出具的退款

单据作为报销凭证。

第二十九条 固定资产。学校总务处牵头负责学校固定

资产管理工作，相关科室配合落实。业务科室固定资产购置

须经校长同意后列入学校预算。总务处协助相关科室按照程

序和要求办理国有资产购置审核手续、政府采购审批手续并

作为报销凭据。其他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另行规定。

第三十条 其他费用

其他零星费用支出，依照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

合规性原则报销。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三十一条 借款管理

1．借用现金或转账支票，经办人应填制《借款单》，经

分管领导、财务负责人审签后，报校长审批。 现金借款金

额依据公务需要和外出期限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2000 元。

借款 2000 元以上的，应提前一个工作日申请。



2．采用现金结算的各类借款，经办人须在业务办理完

毕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报销手续；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结算的

各类借款，经办人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报销手续；对不

符合现金结算规定的事项不予报销，借款人应全额归还现

金。

第三十二条 票据管理

1．票据管理包括发票和财政票据管理。经办人提供的

发票或财政票据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具有税务监制章或

财政监制章并加盖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票面

内容书写完整，名称、日期、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

金额要齐全；发票号码完整连续；无涂抹更改、挖补。不符

合基本要求的发票不予接收。

2．发票记载内容有误、退回原出票单位更正的，更正

处应加盖原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发票遗失

的，原出票单位提供存根联复印件且加盖出票单位公章的，

视同有效发票。

3．发票原则上不跨年度报销。如有特殊情况，最迟报

销期不超过次年 1 月 31 日。

第三十三条 支付结算管理

支付结算采取现金结算、公务卡结算和转账结算三种方

式。学校所有业务结算原则上使用公务卡结算。特殊情况需

要现金和转账结算的业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政府采购管理

1．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凡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

的项目，应当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和规定实行公开招标。公开

招标最低数额标准为：货物类 200 万元，服务类 200 万元（工



程勘察、设计、监理服务为 50 万元），工程类 200 万元。特

殊事项，应在实施采购前获得财政部门批准。

2．自行采购数额标准。政府采购目录内，除适用网上

竞价采购的项目外，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 10 万元以下货物

和服务类、20 万元以下工程类，学校可自行组织采购。

3．网上竞价采购。单次采购 5 台以上或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属于政府采购目录中：A03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4 办公设备、A05 办公消耗用品、A06 音视频设备、A08 空

气调节设备实行网上竞价采购。

4．政府采购目录外项目采购限额标准。凡达到公开招

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应当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和规定实行

公开招标。公开招标最低数额标准为：货物类 200 万元，服

务类 200 万元（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服务为 50 万元），工

程类 200 万元。特殊事项，应在实施采购前获得财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五条 报销时间

为保证稽核、对账等工作需要，除上述已规定报销时限

的报销事项外，每月 15 日—18 日（节假日顺延，下同）上

午集中审核报销单据 。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室、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有效期暂定两年。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上

事项如有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